
（2023）宁0181民初2576号

杨金平、杨斌：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与被告杨金平、杨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25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与被告杨金平、杨斌签订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于2023年7月26日解除；
二、被告杨金平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偿还借款本金
34999.21元、支付利息421.23元，本息合计35420.44元；以借款34999.21元为基数，按《农户贷款借款合同》
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支付2023年5月14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三、被告杨斌对上述
借款本息在55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杨斌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金平追偿。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6元，公告费600元，两项共计1286元，由被告杨斌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杨金林、杨龙：

本院受理灵武市房屋管理所与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租赁费8212.14元（从2020年1月1日起
每月按照 190.98元暂时计算至 2023年 7月，租赁费要求付至返还房屋时
止）；2.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退还位于灵武市民生佳苑70-1-101室的公租住
房，并搬走室内属于自己的物品；3.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247元（暂
时从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23年7月，违约金要求付至返还房屋时止）；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
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普通独任审理用）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知民初107号

宁夏已众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已众商
贸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向
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犯“蓝月亮”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产品；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原告为制止
本次侵权行为支出的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共计 65000元；
因未能向你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审判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灵武市人民法院1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3133号

刘卫华：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与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贷记
卡透支余额 174815.72元，其中：本金 143553.62元、利息 19549元（利
息暂算至2023年2月23日）、账户分期手续费3567.84元、逾期还款违
约金 8145.26元及 2023年 2月 23日至欠款清偿日所产生的利息；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7日
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杨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宁县人民法院

纳永兵：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涛与被告纳永兵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02民初 1295号民事判决：被告纳永
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涛支付机械费 213000
元。案件受理费 4496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纳永兵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何斌：

本院受理海原县工业物流园区宇涛工贸公司诉你及李刚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522民初1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海
原县工业物流园区宇涛工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李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丁芙蓉：

本院受理原告李虎诉你及第三人丁奎齐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作出
（2023）宁 0522民初 106号民事判决书。因第
三人丁奎齐不服（2023）宁 0522民初 106号民
事判决书，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依法提起上诉，
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李旺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即
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邱玉斌：

本院受理原告马金忠诉被告邱玉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
告偿还借款 4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 13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海兴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杨小平：

本院受理原告郝勇师诉被告杨小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劳务费 28400元及利息（利
息自起诉之日起以284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
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3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海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1919号

刘小彦：

本院受理的马风莲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起诉要求：1.判决被告刘小彦偿还欠付我工资
3000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529号

王希录、吴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中林源工贸有限公司、查旗、杨菊红、
王希录、吴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25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夏中林源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灵武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977010.69元，支付利息 1790699.08元，本息共计 4767709.77元；并以
借款 2977010.6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11.875‰计算，支付 2023年 5月 26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的利息；
二、被告查旗、杨菊红、王希录、吴丽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查旗、杨菊红、王希录、吴丽
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夏中林源工贸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44942元，公告费 600元，两项共计 45542元，由被告宁夏中林源工贸有限公司、查旗、杨
菊红、王希录、吴丽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张文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武农村商业银行）与被告林涛、
张文平、朱刚、林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
民初25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林涛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息（挂息）184270.2元；二、被告林涛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灵
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95000元，支付利息338359.18元，本息共计1133359.18元；
并以借款本金795000元为基数，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计算，支付2023年3月9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全部利息；三、被告张文平、朱刚、林海对上述第一、第二项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张文平、朱刚、林海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林涛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58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林涛、张文平、朱刚、林海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574号

张文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林涛、张文平、林海、林岩、朱刚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
林冠逸、林欣彤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提出变
更诉讼请求申请。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变
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
武市人民法院 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李鹏、李建龙、张彩红、任家齐、任彦明：

本院受理原告中宁县歪果仁水果店与被告李鹏、李建
龙、张彩红、任家齐、任彦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521民初12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鹏、李建龙、张彩红、任家齐、任
彦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连带赔偿原告中宁县歪果仁水果店
经济损失 10000元。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 150元，由原
告中宁县歪果仁水果店负担 75元，被告李鹏、李建龙、张彩
红、任家齐、任彦明共同负担75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何万兵：

本院受理原告中宁县宁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何万兵、柳毅、宁夏名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修理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何万兵、柳毅、宁夏名途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支付车辆维修费 74075元；2.案件受理费由何万
兵、柳毅、宁夏名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鸣沙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朋卢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马明：

本院受理原告马伟与你们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
案，原告马伟起诉要求：1.判令宁夏朋卢敏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到登记机关涤除原告马伟作为宁夏朋卢敏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监事的登记事项，被告马明予以配合；2.本案诉讼费由
原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流程信息公开
告知书、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
人须知、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 10月 13日上午 9
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778号

高文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高文龙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原告的诉请：
一、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 2020 年 6 月 7 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
同》；二、依法判令被告高文龙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元及利息 4209.02
元（按合同约定暂算至 2023年 3月 21日，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合
同约定计算至偿还完毕之日止）；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806号

董玉兵：

本院受理原告刘贵增诉被告董玉兵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原告的
诉请：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8000元，利息
1392元，本息共计 9392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750号

王亭、苗志田、汪建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王亭、苗志田、汪建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原告的诉请：一、判令被告王亭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 71266.48 元及利息 29553.01 元，本息共计
100819.49元；2021年6月15日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13.425%
诉至实际付清之日；二、判令被告苗志田、汪建军对上述借款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423号

孙天、尚小凌：

本院受理原告白俊梅诉被告孙天、尚小
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原告的诉请：一、依法判令二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3000元，利息 4875
元，共计 17875元。二、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
二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744号

李宁、李旭、王学宏：

本院受理原告谢峰诉被告李宁、李旭、王学宏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原告的诉请：一、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
偿还借款本金 150000元，承担自 2019年 3月 23日
至2023年3月10日的利息23228元，利息持续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
讼费。）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745号

李宁、王学宏：

本院受理原告谢峰诉被告李宁、王学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原
告的诉请：一、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借
款本金 30000元，承担自 2019年 8月 2日至 2023年
3月10日的利息4222元，利息持续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二、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盐池县人民法院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719号

张树黎：

本院受理原告邵弈窈诉被告张树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原告的诉请：一、判令被告
立即支付所欠原告借款8000元整；二、由
被告负担本次诉讼有关费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702号

黄金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范鹏宇、沈红兵、黄金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原告的诉请：一、依法判令被
告范鹏宇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9000元及利息6384.42元（暂
算至 2023年 3月 21日，之后利息、罚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
至偿还完毕之日止：二、依法判令被告黄金龙、沈红兵对上
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梁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
行与被告梁波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25999.19
元、利息7482.64元、费用2801.46元（利息及费用暂计
算至2023年2月1日，此后利息及费用等按宁夏银行
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
日止），上述合计36283.29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你现住址不详，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2023）宁0122民初4118号民
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盛峰：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
与被告盛峰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
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30357.12元、利
息 4436.1元、费用 5572.39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3年 2月 22日，此后利息及费用等按宁夏银行信用
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
上述合计 40365.61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现住址不详，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2023）宁 0122民初 4119号民事裁定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
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霍福
鹏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霍福鹏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霍福鹏名下车牌号为宁A35T60号车辆进行拍卖，
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
行人霍福鹏名下车牌号为宁A35T60号车辆，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 9月 15
日 10 时至 2023年 9月 18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9000
元，保证金：1350元，增价幅度：12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
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辰易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
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8656139，
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
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
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
权，应在 2023年 9月 10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
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
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
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周红茹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周红茹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本院拟对被执行人周红茹名下车牌号为宁A92G72号车辆进行拍卖，现公告如
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周红茹名
下车牌号为宁A92G72号车辆，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10 时至2023年
9月18日10时（延时的除外）。车牌号为宁A92G72号车辆，第一次拍卖起拍价：
16000元，保证金：3200元，增价幅度：3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
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辰易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
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8656139，监督电
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
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
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
年 9月 10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
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
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
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丁学明：

原告杨晓峰与被告丁学明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22民初 32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书主要内容：被告丁学明支付原告杨晓峰货款
5520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
清。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18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1780元，由被
告丁学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岗人民法庭领取本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
院立岗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季涛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季涛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季涛名下
车牌号为宁AXU905号车辆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
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季涛名下车牌号为宁AXU905号车辆进行拍卖，首次拍卖时间
为 2023年 9月 15日 10时至 2023年 9月 18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
50000元，保证金：1000元，增价幅度：10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
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
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
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
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
权，应在2023年9月10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
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
管理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金西来商贸有限公司：

原告姚杰与被告龙海明、第三人宁
夏金西来商贸有限公司追加、变更被执
行人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2
民初 19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驳回原告姚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7653元、公告费600元，均由原告姚
杰负担。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范瑞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中，被执行人范瑞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范
瑞名下车牌号为宁A86M59号丰田牌小型轿车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范瑞名下车牌号为宁A86M59号丰田牌小型轿车，
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10时至2023年9月1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
拍价：19000元，保证金：2000元，增价幅度：35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
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
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
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
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
买权，应在2023年9月10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
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
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宋虎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宋虎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宋
虎名下车牌号为宁A97Y33号车辆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宋虎名下车牌号为宁A97Y33号车辆进行拍卖，首次拍卖时
间为 2023年 9月 15日 10时至 2023年 9月 18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
34000元，保证金：6800元，增价幅度：68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
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
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
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
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 2023年 9月
10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
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
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会荣：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被告张会荣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2民初161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信用卡本金 11899.34元、利息及违约金 971.61元，共计
12870.95元；二、被告还应支付原告自2022年4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止的利息、违约金（以未还信用卡本金为基数，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会荣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领
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交上
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1536号

张春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
告张春彦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817号

冯海峰：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冯海峰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禹彩霞：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796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冶慧军：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796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段丽、刁渝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
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06民初 8816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车晓旭、刘杰：

本院受理原告王涛与被告车晓旭、
刘杰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3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万成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万成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873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任凡凡：

本院受理原告李军生与被告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任凡凡、第三人张颖武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职权追加你为本案当事人，原告诉
请：1.请求第一被告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李军生劳务费43310元；第二
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追加第三人
申请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任凡凡：

本院受理原告高变弟与被告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任凡凡、第三人张颖武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职权追加你为本案当事人，原告诉请：1.请
求第一被告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高变弟劳务费13400元；第二被告中建七
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参加诉讼通知书、追加第三人申请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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